附件1

西藏自治区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

职业技能等级考评登记表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单   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工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级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表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西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印制
说  明

一、本表一式三份，应由申报人员所在单位的组织、人事部门如实填写。

二、填表时，必须认真负责，如实反映情况，逐项填写清楚。

三、涉及受过何种奖励处分、技术革新情况、其他绝招绝技或突出贡献、职业技能竞赛获奖情况等项目可另附页予以补充。

四、本表应按期归入本人档案。
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（两寸免冠照片）

	出生年月
	
	民  族
	
	

	本人手机号码
	
	文化程度
	
	

	参加工作时间
	
	现技能等级
	
	

	现技能等级取得时间
	
	申报工种和等级
	

	身份证号码
	

	工作单位
	

	工作简历
	

	本次技能等级考核结果
	综合素质得分
	
	本次考评取得技能等级
	

	
	工作实绩得分
	
	
	

	所在单位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主管单位

审核意见
	（无上级主管单位的可不填写）

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地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意见
	区直单位不填写

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意见
	地（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不填写
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.本次技能等级考核结果填写“合格”“不合格”；本次考评取得技能等级填写与所申报的技能等级一致为“初级工”“中级工”“高级工”“技师”“高级技师”。

   2.本表一式三份，一份留存个人档案、一份留存所在单位、一份留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（区直和中央驻藏单位由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留存；各地（市）直单位由地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留存；县（市、区）由地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留存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